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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HLCAS/2) 

2018年11月29至30日，蒙特利尔 

议程项目4：实现与其他领域的更佳协同作用 

对航空业的安保、简化手续和安全要素进行适当的全面审议 

（由秘书处提交） 

摘要 

本工作文件侧重于安保、简化手续、安全以及与航空安保和反恐领域的

其他利害攸关方合作所产生的协同作用，以便对航空安保事务采取协调一致

的整体做法。 

高级别航空安保会议的行动载于第6段。 

1. 引言 

1.1 许多领域都会严重影响全球航空安保，这些领域包括空中航行安全、简化手续和反恐。应设法

对航空部门的所有组成部分采用协调一致的整体办法，以便从共享知识、加强努力和改善航空安保获得

惠益。 

2. 在安保和安全方面需要采取相辅相成的做法 

2.1 促进航空安保的目的是使民用航空免遭恶意行为的故意破坏，这些恶意行为具有非常广泛的动

机，例如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政治活动或个人心理障碍。 

2.2 增进航空安全的目的是将运行航空器所涉的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并控制这种风险。它涉及预

防和防止事故和事故征候的发生，无论它们具有技术、环境或气象性质，还是来自非蓄意的系统故障，

包括人为错误。   

2.3 尽管保护生命和维护财产的目标并无不同，但安保和安全这两个概念在起因和解决方案方面各

有其本身不同的逻辑。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它们存在通性，有时还存在重叠。因此，必须以协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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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将安保和安全合并考虑，以便取得最大效益，因为在一个领域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影响到另一个领域采

取的措施。  

2.4 过去也曾出现安保和安全措施相互影响的情况 — 例如，关于不准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驾驶舱

的措施。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例如机舱禁止载运某些物品可能会影响对危险物品作出的规定。在实施

新的措施或开发新的运输模式如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RPAS）时，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在未来再次出现。 

2.5 国际民航组织致力于推动安保和安全实体之间的合作，以便在开发或实施措施时，采取可在国

家一级进一步深化的相辅相成的办法。 

3. 附件 9 －《简化手续》的安保相关规定 

3.1 虽然附件 17 —《安保》载有关于防止和制止非法干扰行为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但

附件 9 —《简化手续》根据海关、移民、公共卫生和农业部门的规定设定了便利航空器机组、旅客、行

李、货物和邮件陆上清关手续有关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3.2 其中一些手续与安保程序相互关联。为了促进加大了解，附件 9 中与安保有关的规定都附于附

件 17 中。 

3.3 相互关联的主要手续都涉及边境保安的手续。鉴于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使用各种运输方式进行

跨境旅行，其中包括商业航空，因此边境安保和航空安保目标应相辅相成，防止恐怖分子和其他罪犯干

下勾当或逃脱惩处。 

3.4 事实证明，利用风险评估，预报旅客资料（API 数据）系统和旅客订座记录（PNR 数据）系统

有利于查明已知的罪犯和可能的犯罪者。不过，迄今为止，为航空安保使用这些数据集的情况至为有限。

需要进一步考虑能如何更好地利用旅客信息来通知、协助和支持航空安保目标，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民航组织可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参见全球航空安保计划的优先行动 3.7）。 

3.5 商业航空不仅可用于运输目的，但也可用于犯罪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很可能与恐怖主义活动有

关，因为众所周知，罪行被用来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此外，侦查某些犯罪活动，例如贩运非法物品，可

能导致查明航空安保系统中的缺陷。重要的是要了解犯罪活动与恐怖主义活动之间的联系，并确保所有

国家相关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密切合作。  

4. 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协同作用 

4.1 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反恐怖主义的相关决议的框架内，国际民航组织

秘书处继续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进一步加强和强化与边境管理、航空安保和反恐怖主义有关的合作和

信息共享。国际民航组织还参加了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CTITF）的各个工作组，以支持“联合国全

球反恐协调契约”的实施。这种合作包括实施联合活动、利用专业知识、优化资源使用、避免重复工作

以及最大限度地向成员国交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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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许多全球组织与国际民航组织一起参与航空安保工作。世界海关组织（WCO）和万国邮政联盟

（UPU）是两个与国际民航组织签订协议的组织（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5 年签订），并已将航空安保措

施列入其条例和准则。目前正继续作出努力，为制订安保措施加强合作和协调，包括关于预先加载预报

货物资料（PLACI）的措施以及上文提到的预报旅客资料（API 数据）系统和旅客订座记录（PNR 数据）

系统。  

4.3 与各个行业协会也进行了类似努力，其中包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国际机场理事会

（ACI）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业界和其他国际组织参与航空安保专家组及其工作组仍然非

常有价值，因为这为航空安保决策者提供了实用的见解。  

4.4 国际民航组织的七个地区办事处与其各自地区的国家保持密切接触。国际民航组织使用审计结

果和地区办事处的意见来确定培训和其他有针对性的支持的需求，为全球有效实施附件 17 的标准和建议

措施作出贡献。  

4.5 全球航空安保计划（GASeP）以及 2017 年和 2018 年举行的地区航空安保会议将进一步对此进

行支持，使各个国家和地区方案与 GASeP 保持一致。 

4.6 在此同时，在地区和国家一级也作出类似努力，并且区域组织和/或个别国家也共同努力加强全

球一级的航空安保。这可以通过为具体项目提供资金、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或缔结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方

式来实现。 

5. 实施与航空安保相关的各项联合国决议 

5.1 2016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309 号决议，其中呼吁加强合作，确保全球航空服务的安全并

防止恐怖袭击。 

5.2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将继续不断审查和调整其航空安保措施，以应对持续变化的全球

威胁。在其任务范围内，国际民航组织还通过实地有效实施，加强努力，确保遵守国际航空安保标准，

并在这方面协助会员国。 

5.3 国际民航组织将继续参与支持联合国反恐工作的国际和国家举措。2018 年 5 月，国际民航组织

与联合国反恐执行局（UN-CTED）签署了一项协议，从而加强了这两个机构在边境管制、航空安保和反

恐方面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6. 高级别会议的行动 

6.1 请航空安保高级别会议： 

a) 认识到国际民航组织在航空安保和安全问题方面促进横向协调的努力，并鼓励各国作出类

似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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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鼓励进一步审议能如何更好地利用旅客信息，向有能力的国家通报、协助和支持航空安保

目标； 

c) 要求各国继续探讨遏止航空环境中的犯罪活动能如何用于查明航空安保的漏洞；以及在可

行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家相关机构和管辖区之间以及在国家之间分享这些信息； 

d) 注意到伙伴关系和区域举措在航空安保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性，鼓励国际民航组织和各国继

续建立这种伙伴关系；和 

e) 认识到国际民航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和国际倡议，以便在可行的情况下，支持联合国

在航空安保方面的反恐努力。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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